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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东省公路管理 2016 年度部门决算情况说明 

 

           第一部分    单位职责 

根据省机构编制委员会《关于印发广东省公路管理局机构编制方

案的通知》（粤机编〔2010〕1 号），广东省公路管理局是广东省交通

运输厅管理的行政类事业单位，主要职责是：贯彻执行国家和省有关

公路管理工作的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，按照国家和省交通主管部门的

有关规定，拟订全省公路管理规范；参与拟订全省公路发展规划；组

织实施经国家和省批准的国、省干线建设计划；按照分级分类管理的

规定，负责公路建设、改造项目的审核工作；参与省管公路建设、改

造项目的竣工验收； 承担国省干线（含高速）公路及其附属设施的

建设、路政管理、养护监管、路网运行调度等管理工作；指导、监督

农村公路管理工作；负责省管政府还贷公路的收费和还贷工作；参与

公路建设和养护资金的筹措、使用和监管；负责收费公路运营的监管

工作；负责组织接管经营期满的经营性公路（包括高速公路、桥梁、

隧道、渡口）；负责国、省道安全生产的监督管理；指导农村公路安

全生产工作；承担全省公路交通战备、应急抢险工作；负责全省公路

科技项目的管理及成果的推广应用；负责公路信息化建设；指导公路

行业精神文明建设和行风建设；组织实施创建文明样板路工作等。 

                

  第二部分   机构设置 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